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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对 2025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聘请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

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26]第

0431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无

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处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进行专项

说明如下：

一、2025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情况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内容：“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

注，兰石重装公司以前年度与控股股东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非

经营性资金往来，兰石重装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亦未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说明兰石重装公司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缺陷。经核查，兰

石重装公司以前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已于 2024年底前全部清偿，2025年度未

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

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阅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25年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表示理解和认可；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是为了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

关注有关内容，不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公司董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并

高度重视报告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制定相应有效

的措施，消除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切实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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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充分发

挥本职功能，持续关注并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公司

规范运作水平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公司高度重视 2025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反映出的问题，将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消除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切实维护公司

和投资者利益。采取如下措施：

1. 公司将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的要求，持续完

善内控管理体系，通过健全制度、规范流程，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与资产安全

保障水平。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内部审计职能，拓展审计工作的深度与广度，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及时发现并整

改内控缺陷，从而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推动公司实现规范运作与健康可持续发展。

2. 组织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领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深入学习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和治理制度，提高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同时，要求下属企

业相关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治理合规要求，对关联方往来事项均予以特别关注，坚

决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公司将继续严格遵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规定，深入完善落实各项

内控制度，全面加强管控，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事项决策上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审

批程序。公司将不断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说明。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3日


